
2026年三亚市中小学校定向广播项目
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三亚市委办公室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三亚市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事项〉的通知》（三办字〔2026〕6号）精神，统筹推进全市校园定向广播体系建设，严格防范噪音扰民问题，实现教育事业发展与民生福祉保障的有机统一，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、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支撑。结合我市中小学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目标
构建完善常态化校园防扰民噪声管控体系，项目实施后实现全市23所公办中小学校园操场精准控声降噪，确保广播系统合规运行、不扰民。依托定向波束成形等技术，实现校园广播声音定向投射，将广播声响控制在指定区域内，确保传播至周边居民区的音量低于噪声限值标准，从源头根治校园广播噪音外溢扰民问题，全面符合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    二、建设原则
（一）聚焦敏感区域，实现精准覆盖。重点优先覆盖临街、临居民区及噪声敏感点位的公办中小学校，计划选定23所公办学校为实施对象。若设计阶段部分学校不满足建设标准，按实际情况调整替换。

（二）聚焦问题导向，支持老旧提升。重点支持学校操场广播系统老化、噪声投诉问题突出的老旧校区；

（三）坚持安全可靠、稳定运行。选用技术成熟、性能稳定、运维便捷的广播设备，强化网络安全、信息安全和运行安全保障，确保广播设备长期稳定、安全可控。

（四）坚持经济适用、量力而行。严格按照项目预算科学配置，合理确定建设规模与标准，注重性价比，避免过度建设，实现花小钱、办好事、见实效。

三、建设内容

本次定向广播建设主要为23所公办中小学校操场安装定向声波广播终端、广播主机、功率放大器等设备，规范敷设传输及供电线路，完成系统集成、分区控制、定向发声与降噪调试，采购设备符合国家3C认证、环保及降噪标准，满足校园安全、防火、防雷等规范要求，实现校园广播精准覆盖、分区管控、降噪环保、稳定可靠，同时做好配套安全防护与操作培训，全面提升校园广播规范化、智能化水平。
    四、资金来源

中小学定向广播降噪系统建设项目。
五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筹备规划，夯实基础。根据各学校申报情况，开展需求调研与现场勘查，全面统计各学校改造需求，据此编制项目采购需求并制定详细的技术方案。（完成时间：2026年3月底）
（二）采购准备，推进落地。启动采购文件编制工作，完成学校定向广播设计方案及造价清单确定，并开展招标工作；同时制定施工计划，召开施工前协调会，为项目落地及进场安装做好充分准备。（完成时间：2026年6月底）
（三）安装调试，试运行与培训。将基本完成设备安装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，协调学校配合相关事项，并启动项目试运行；同步组织操作培训，对管理员进行系统操作、内容发布等专项培训，随后移交管理权限与技术文档，逐步进入常态化运维阶段。（完成时间：2026年9月底）
（四）全面完成，巩固成效。所有学校施工完成后，严格对照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确保所有设备运行正常、定向播控精准、音质清晰达标，11月底前安装调试完成，设备可投入使用,形成项目建设闭环，保障校园定向广播系统按期投入常态化使用。（完成时间：2026年11月底）
六、组织领导

市教育局成立2026年三亚市中小学校定向广播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组长为市教育局主要领导，副组长为市教育局相关分管领导，工作组成员包括市教育局财务科、市教育事务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，吉阳区教育局、天涯区教育局、崖州区教育局主要领导和各项目学校负责人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，负责项目日常推进与协调落实，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统筹全市采购计划和学校的项目实施过程监督、验收和设备管理与使用。
    七、工作职责

市教育局：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履行项目业主单位职责，负责与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项目前期审批、项目招标采购、资金拨付等工作，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难点堵点问题，定期报送项目进展。

区教育局：协助市教育局，对项目的实施进行管理；对所属区域项目学校的工作进行督促。

项目学校：项目确定后，成立以学校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项目工作小组，选派责任心强、业务能力突出的人员专职负责项目落地，统筹协调施工时段，履行现场监管责任，配合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要求，强化管理，确保项目目标按期完成。
    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主体责任。市教育局切实履行项目业主主体责任，各成员单位强化责任担当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细化工作举措，确保责任到人、任务到岗，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坚强保障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协调，凝聚工作合力。各单位加强协同配合、无缝衔接，健全沟通会商机制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
（三）坚持严实作风，确保落地见效。严守项目建设规范程序，强化过程管控，主动攻坚克难、提质增效，以过硬作风推动项目规范有序、高质量完成。







